
名  稱： 國家機密保護法 (民國 92 年 02 月 06 日公布 ) 

 

   第 一 章 總則 

第    1    條 為建立國家機密保護制度，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，特制定本法。 

第    2    條 本法所稱國家機密，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，

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，經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。 

第    3    條 本法所稱機關，指中央與地方各級機關及其所屬機構暨依法令或

受委託辦理公務之民間團體或個人。 

第    4    條 國家機密等級區分如下： 

一  絕對機密  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非常重

大損害之事項。 

二  極機密  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重大損害

之事項。 

三  機密適用於洩漏後足以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之事項。 

第    5    條 國家機密之核定，應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。 

核定國家機密，不得基於下列目的為之： 

一  為隱瞞違法或行政疏失。 

二  為限制或妨礙事業之公平競爭。 

三  為掩飾特定之自然人、法人、團體或機關 (構) 之不名譽行

為。 

四  為拒絕或遲延提供應公開之政府資訊。 

第    6    條 各機關之人員於其職掌或業務範圍內，有應屬國家機密之事項

時，應按其機密程度擬訂等級，先行採取保密措施，並即報請核

定；有核定權責人員，應於接獲報請後三十日內核定之。 

   第 二 章 國家機密之核定與變更 

第    7    條 國家機密之核定權責如下： 

一  絕對機密由下列人員親自核定： 

 (一) 總統、行政院院長或經其授權之部會級首長。 

 (二) 戰時，編階中將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長授權之相

關人員。 

二  極機密由下列人員親自核定： 

 (一) 前款所列之人員或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。 

 (二) 立法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及監察院院長。 

 (三) 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局長。 

 (四) 國防部部長、外交部部長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或

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。 

 (五) 戰時，編階少將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長授權之相

關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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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 機密由下列人員親自核定： 

 (一) 前二款所列之人員或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。 

 (二) 中央各院之部會及同等級之行、處、局、署等機關首長。 

 (三) 駐外機關首長；無駐外機關首長者，經其上級機關授權之

主管人員。 

 (四) 戰時，編階中校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長授權之相

關人員。 

前項人員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由其職務代理人代行核定之。 

第    8    條 國家機密之核定，應注意其相關之準備文件、草稿等資料有無一

併核定之必要。 

第    9    條 國家機密事項涉及其他機關業務者，於核定前應會商該其他機關。 

第   10    條 國家機密等級核定後，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

得依職權或依申請，就實際狀況適時註銷、解除機密或變更其等

級，並通知有關機關。 

個人或團體依前項規定申請者，以其所爭取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

因國家機密之核定而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為限。 

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而被駁回者，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。 

第   11    條 核定國家機密等級時，應併予核定其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。 

前項保密期限之核定，於絕對機密，不得逾三十年；於極機密，

不得逾二十年；於機密，不得逾十年。其期限自核定之日起算。 

國家機密依前條變更機密等級者，其保密期限仍自原核定日起算。 

國家機密核定解除機密之條件而未核定保密期限者，其解除機密

之條件逾第二項最長期限未成就時，視為於期限屆滿時已成就。 

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有延長或變更之必要時，應由原核定

機關報請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為之。延長之期限不得逾原

核定期限，並以二次為限。國家機密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，

其有特殊情形者，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其開放應用期限。 

前項之延長或變更，應通知有關機關。 

第   12    條 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，應永久保密，不適用

前條及檔案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。 

前項國家機密之核定權責，依第七條之規定。 

   第 三 章 國家機密之維護 

第   13    條 國家機密經核定後，應即明確標示其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

之條件。 

第   14    條 國家機密之知悉、持有或使用，除辦理該機密事項業務者外，以

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以書面授權或核准者

為限。 

第   15    條 國家機密之收發、傳遞、使用、持有、保管、複製及移交，應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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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等級分別管制；遇有緊急情形或洩密時，應即報告機關長官，

妥適處理並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。 

國家機密經解除機密後始得依法銷毀。 

絕對機密不得複製。 

第   16    條 國家機密因戰爭、暴動或事變之緊急情形，非予銷毀無法保護時，

得由保管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銷毀後，向上級機關陳報。 

第   17    條 不同等級之國家機密合併使用或處理時，以其中最高之等級為機

密等級。 

第   18    條 國家機密之複製物，應照原件之等級及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條

件加以註明，並標明複製物字樣及編號；其原件應標明複製物件

數及存置處所。 

前項複製物應視同原件，依本法規定保護之。 

複製物無繼續使用之必要時，應即銷毀之。 

第   19    條 國家機密之資料及檔案，其存置場所或區域，得禁止或限制人員

或物品進出，並為其他必要之管制措施。 

第   20    條 各機關對國家機密之維護應隨時或定期查核，並應指派專責人員

辦理國家機密之維謢事項。 

第   21    條 其他機關需使用國家機密者，應經原核定機關同意。 

第   22    條 立法院依法行使職權涉及國家機密者，非經解除機密，不得提供

或答復。 

但其以秘密會議或不公開方式行之者，得於指定場所依規定提供

閱覽或答復。 

前項閱覽及答復辦法，由立法院訂之。 

第   23    條 依前二條或其他法律規定提供、答復或陳述國家機密時，應先敘

明機密等級及應行保密之範圍。 

第   24    條 各機關對其他機關或人員所提供、答復或陳述之國家機密，以辦

理該機密人員為限，得知悉、持有或使用，並應按該國家機密核

定等級處理及保密。 

監察院、各級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、檢察機關、軍法機關辦

理案件，對其他機關或人員所提供、答復或陳述之國家機密，應

另訂保密作業辦法；其辦法，由監察院、司法院、法務部及國防

部於本法公布六個月內分別依本法訂之。 

第   25    條 法院、檢察機關受理之案件涉及國家機密時，其程序不公開之。 

法官、檢察官於辦理前項案件時，如認對質或詰問有洩漏國家機

密之虞者，得依職權或聲請拒絕或限制之。 

第   26    條 下列人員出境，應經其 (原) 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
之人核准： 

一  國家機密核定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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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。 

三  前二款退、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滿三年之人員。 

前項第三款之期間，國家機密核定機關得視情形縮短或延長之。 

   第 四 章 國家機密之解除 

第   27    條 國家機密於核定之保密期限屆滿時，自動解除機密。 

解除機密之條件逾保密期限未成就者，視為於期限屆滿時已成

就，亦自動解除機密。 

第   28    條 國家機密核定之解除條件成就者，除前條第二項規定外，由原核

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定後解除機密。 

第   29    條 國家機密於保密期限屆滿前或解除機密之條件成就前，已無保密

之必要者，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應即為解除

機密之核定。 

第   30    條 前二條情形，如國家機密事項涉及其他機關業務者，於解除機密

之核定前，應會商該他機關。 

第   31    條 國家機密解除後，原核定機關應將解除之意旨公告，並應通知有

關機關。 

前項情形，原核定機關及有關機關應在國家機密之原件或複製物

上為解除機密之標示或為必要之解密措施。 

   第 五 章 罰則 

第   32    條 洩漏或交付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 

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

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  33    條 洩漏或交付依第六條規定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項者，處五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。 

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

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  34    條 刺探或收集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刺探或收集依第六條規定報請核定國家機密之事項者，處三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。 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  35    條 毀棄、損壞或隱匿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，或致令不堪用者，

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因過失毀棄、損壞或遺失經依本法核定之國家機密者，處一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   36    條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而擅自出境或逾越核准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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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

罰金。 

第   37    條 犯本章之罪，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   38    條 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，應按其情節輕重，依法予以懲戒或懲處。 

   第 六 章 附則 

第   39    條 本法施行前，依其他法令核定之國家機密，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

內，依本法重新核定，其保密期限溯自原先核定之日起算；屆滿

二年尚未重新核定者，自屆滿之日起，視為解除機密，依第三十

一條規定辦理。 

第   40    條 本法施行細則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第   41    條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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